保税物流货物报关程序

	海关监管货物
	监管模式
	前期阶段
	进出境阶段
	后续阶段

	保税物流货物
	分类及特征
	非物理围网
	物理围网
	
	
	

	
	
分类
特征
设立审批（国务院审批）

准入保税

监管延伸

运离结关


	保税仓库货物

出口监管仓库

保税物流中心货物A型
	保税物流中心货物B型

保税物流园区货物

保税区货物

保税港区
	无备案阶段

保税物流货物报关只能通过准予进入来实现批准保税，准予进入成为海关保税物流货物监管目标之一。这个监管目标只有通过对专用场所或者特殊区域的监管来实现


	监管延伸
	运离结关

	
	
	
	
	
	地点延伸
	时间延伸
	保税物流货物报关时，有关单位应当定期以电子数据和纸质单证向海关申报规定时段保税物流货物的进、出、存、销等情况

实际结关的时间，除外发加工和暂准“运离”(维修、测试、展览等)需要继续监管以外，每一批货物“运离”专用监管场所或者特殊监管区域，都必须根据货物的实际流向办结海关手续；

办结海关手续后，该批货物就不再是“运离”的专用监管场所或者特殊监管区域范围的保税物流货物

在这里规定时间的报核已经不具备最终办结海关手续的必要程序

	
	
	
	
	
	进境货物从进境地海关监管现场，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尚未离境的货物从出口申报地海关现场，延伸到专用监管场所或者特殊监管区域
	保税仓库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是1年，可以申请延长，延长的时间，最长1年
	

	
	
	
	
	
	
	出口监管仓库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是6个月，可以申请延长，延长的时间，最长6个月
	

	
	
	
	
	
	
	保税物流中心A型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是1年，可以申请延长，延长的时间，最长1年
	

	
	
	
	
	
	
	保税物流中心B型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是2年，可以申请延长，延长的时间，最长1年
	

	
	
	
	
	
	
	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存放保税物流货物的时间没有限制
	
































保税仓储货物


海关出口监管仓储货物


保税物流中心货物（A、B型）


保税物流园区货物


保税区货物


保税港区




















